附件2：

《门头沟区关于加强点状配套设施用地管理促进乡村振兴的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深入实施门头沟区规划，进一步加强门头沟区点状配套设施用地管理，以乡村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。按照市区要求，我局联合区农业农村局启动了《门头沟区关于加强点状配套设施用地管理促进乡村振兴的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编制工作，先后多轮征求了相关部门意见，目前形成《细则》报审稿。
一、编制情况
按照市区有关要求，我局联合区农业农村局于2026年启动了《门头沟区关于加强点状配套设施用地管理促进乡村振兴的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工作，领导高度重视，多次听取和调度工作进展情况。按照各级领导要求，我局前期持续加强《细则》编制推进和组织协调工作。我局先后向区内各有关部门征求意见，并依据反馈的意见建议进行了修改完善。

二、主要内容
《细则》共分五个部分，并附三个附件，系统构建了门头沟区点状配套设施用地管理的制度框架和实施路径：

第一部分：总体要求。明确了《细则》的总体目标、定义、工作流程、适用范围及选址原则。强调通过精细化用地管理，推动“闲置资源”向“活力资产”转化，探索具有门头沟特色的“绿水青山”向“金山银山”转化路径。明确点状配套设施用地的定义，提出了“村级申报、区级联审、区政府审批”的工作流程，并对选址应避让的底线管控边界作出严格规定。

第二部分：建设用地类项目实施办法。本部分是《细则》的核心内容，分为两类情形：

1. 利用存量或低效建设用地且符合标准的项目：细化了项目储备、联合审查、规综编制、立项会商、审批手续办理及核验登记六个阶段的具体流程，突出简化程序、并联推进。

2. 确需新增建设用地或超出标准的项目：在存量路径基础上，增加市级联审、农转用报批等环节，确保重大项目合规落地。

同时，明确了建筑规模、层数、高度等控制指标，确保用地集约、建设规范。
第三部分：非建设用地类项目实施办法。主要包括两类：

1. 设施农及设施林用地：明确按照国家和我市现行政策执行。

2. 其他小微配套设施项目：提出用地面积、建筑规模、间距控制等具体标准，并规定了村级申请、区级联审、区政府批准实施的三步流程，体现“放管结合、简化管理”的原则。
第四部分：部门职责分工。明确了镇政府（街道）、区规自分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园林绿化局、区文旅局、区发改委、区经信局、区经管站、区住建委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水务局、区城管委等12个部门的职责分工，构建起“行业主管+空间统筹+属地落实+联合监管”的责任体系。

第五部分：保障机制。强化部门指导监督与属地主体责任，依托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实施总量管控和动态预警，规自、农业农村、园林、文旅等行业主管部门按归口做好政策指导与超标准项目认定；压实镇街主体责任，落实“村地区管”，规范决策程序，强化项目谋划、运营巡查和合同联审，充分保障农民权益；严格落实放管结合要求，严禁以点状设施为名开发房地产、民宿、自住等违规行为，坚决遏制“大棚房”反弹，对违法用地依法严肃查处。

第六部分：附件。本细则共附三个附件：

附件1为项目论证书参考模版，涵盖项目基本情况、选址、建设内容、投资匡算、效益预测及底线管控等内容；

附件2为点状配套设施用地正负面清单，明确农业科研、农产品展示、加工仓储、休闲农业等正面功能及房地产、民宿、禁限产业等负面情形；

附件3为分级分类审批流程图，直观展示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类项目的审批阶段和路径。
